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变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用途的核查意见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甘肃亚

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盛集团”或“公司”）2012 年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在亚盛集团 2012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履行持续督导职

责，截至 2013 年末持续督导期已经届满。但是由于亚盛集团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

毕，西南证券仍需要对亚盛集团募集资金使用履行持续督导职责。根据《证券发行

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

订）》等相关文件的规定，西南证券对亚盛集团本次部分变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用

途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1]1828 号），公司于 2012 年 4 月向特定投资

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0,992.39 万股，每股面值 1.00 元，每股发行价 5.48

元，共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1,150,382,972.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59,594,490.92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090,788,481.08元。该项募集资

金已于 2012年 4月 26日全部到位，已经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验，并出具国浩验字[2012]703A38 号验资报告确认。 

截至 2015年 6月 30日，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项目 

(含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截止年末累

计投入金额 

30 万亩高效农业节水滴灌工程

建设项目 
否 46,408.85 46,408.85 23,711.61 

现代农业滴灌设备生产建设项目 否 25,536.00 25,536.00 25,738.14 

现代农业物流体系建设项目 是 37,134.00 17,134.00 6,57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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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 20 万亩优

质商品苜蓿基地建设项目 
是 

 
20,000.00 20,000.58 

投资项目小计 
 

109,078.85 109,078.85 76,024.75 

二、本次部分变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 

（一）部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概述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公司经过慎重考虑，拟部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

调减原募投项目“现代农业物流体系建设项目”募集资金投资规模，将部分募集资

金用途变更用于玉门特色农产品综合加工中心项目，并调整该项目部分实施主体及

实施地点。 

（二）原募投项目基本情况及变更的具体原因 

1、原募投项目调减投资规模的基本情况及原因 

2012 年，公司完成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 10.91亿元，其中现代农业物

流体系建设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 37,134.00 万元。2013 年 5 月 8 日，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的议案”，对现代农业

物流体系建设项目的投资规模做出调整，变更该项目投资资金 20,000万元用于投资

公司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 20万亩优质商品苜蓿基地建设项目，现代农业物流体系建

设项目将缩减建设内容。现代农业物流体系建设项目调整后募集资金投资总额为

17,134.00 万元，截至 2015年 6月 30 日，公司已投入募集资金 6,574.42 万元。 

由于区域种植结构发生变化，加之社会投资的气调库库容增加迅速，公司为增

强风险控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经公司董事会对现代农业物流体系建设项目进行

重新评估，现决定调减该项目募集资金投入规模，将其中的 5,000万元变更用于玉

门特色农产品综合加工中心项目。 

现代农业物流体系建设项目募集资金规模调减后，公司同时将该项目原设计的

营销管理系统、农产品安全生产管理及质量追溯系统、管理信息化平台建设与原来

本公司黄花分公司、饮马分公司拟建设的农产品冷链仓储建设合并，一同归集到新

规划的玉门特色农产品综合加工中心项目中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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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原募投项目调整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基本情况及原因 

现代农业物流体系建设项目原拟由 9家分（子）公司实施，为了更好地发挥各

地的特色产业优势，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公司现将该项目实施单位和地点调整为公

司全资子公司山丹县芋兴粉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芋兴粉业”）、甘肃天润薯

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润薯业”）、甘肃亚盛绿鑫啤酒原料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绿鑫集团”）及公司敦煌分公司、条山农工商开发分公司等 5家公司

实施。截至 2015年 6月 30日，芋兴粉业和敦煌物流园的农产品冷链仓储建设已完

成，拟调整建设的冷链仓储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地点 预计投资总额 完成时间 

1 天润薯业 5000 吨马铃薯原种保鲜库项目 山丹 1,200.00 2015.12 

2 绿鑫集团 5000 吨颗粒酒花保鲜库项目 酒泉 1,200.00 2015.12 

3 
条山农工商开发分公司 10000 吨果蔬保鲜

库项目 
景泰 2,100.00 2015.12 

合  计 4,500.00  

（三）新募投项目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现代农业发展规划，食葵、香辛料、辣椒等特色农产品产业基地建设

将向西移，公司拟在丝绸之路产业带地处甘肃河西走廊黄金段的玉门市，建设玉门

特色农产品综合加工中心项目。玉门特色农产品综合加工中心项目是集农产品加工、

物流、信息化于一体的载体，拥有产品加工、集货、交易、信息、价格形成和结算

等功能。 

2、可行性分析 

《农产品加工十二五规划》指出，坚持因地制宜与重点突破相结合。根据农产

品资源禀赋、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基础、地理区位优势等，因地制宜发展具有地方或

区域特色的农产品加工业。围绕重点行业，着力解决制约发展的突出矛盾和关键问

题，实现重点突破、差异发展。特色农产品综合加工受到国家产业政策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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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门市拥有较强的蔬菜、枸杞、食用瓜等优势特色产业，坚持从资源优势和深

度开发入手，利用优惠政策引导社会资金和力量投向现代农业，不断加大对龙头企

业的培植力度，着重发展蔬菜、制种、特色林果等农副产品精深加工项目，延伸产

业链条，做大产业规模，提升产品档次。公司属于甘肃省现代农业龙头企业，公司

玉门特色农产品综合加工中心项目符合当地政策的需要。 

项目建成后，公司在玉门建立标准化的特色农产品分级包装、初加工中心，可

以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资源优势，对特色农产品进行加工增值、商贸物流，有利于

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推动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转变，一方面对

周边农村起辐射带动作用，另一方面节省仓储运输成本，从根本上拓展营销环节的

利润空间。 

3、投资计划及效益测算 

玉门特色农产品综合加工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为 5,973.80万元。 

项目建设规模：年加工烘烤食葵 1000 吨，年加工香辛料（磨粉）1000 吨，精

选食葵 20000吨；特色农产品交易中心建设规模为年交易特色副产品 40,000 吨，交

易额 48,500 万元。 

项目完成期：2016年 8月。 

项目建成后，自营业务可实现年营业收入 22,400万元，出租业务可实现年营业

收入 685.68 万元，项目经营期年平均利润总额 1,364.88万元。项目总投资收益率

（ROI）为 20.22%，项目资本金净利润率（ROE）为 15.16%。 

4、风险提示 

影响本项目的主要风险因素有市场风险、管理风险、自然灾害风险等。虽然项

目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但如果其它地区和本地新增市场竞争对手，可能会影响

项目效益情况。该项目需要建立和完善相应的组织机构及人员培训，因此，完善的

内部管理等方面就显得格外重要，否则就会对项目造成损失。此外，如果项目当地

发生不利的自然灾害，亦将对项目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5、项目备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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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该项目尚未取得当地发改委备案，公司正在积极办理相关程序。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本次变更部分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用途

是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客观需要做出的，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实际情况，

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相关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同

意公司本次变更部分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用途。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变更部分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用途，是基于公司发

展战略规划，结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实施进展，谨慎、合理做出的，不存在损

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2013 年修订)》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修订）》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

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变更部分非公开发

行募集资金用途。  

五、保荐机构意见  

本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变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用途，是基于公司发

展战略规划，结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实施进展，谨慎、合理做出的，不存在损

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2013 年修订)》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修订）》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

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本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部分变更非公开

发行募集资金用途无异议，须取得相关备案手续及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能实

施。 

（以下无正文） 



 


